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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17 年联合科技研发
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科室：

为做好科技研发项目申报工作，特制定《2017 年联合科

技研发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执行。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7 年 8 月 31 日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7 年联合科技研发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该指南对遵义市科技局、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7 年

联合科技研发资金项目（以下简称:联合资金）申报进行介

绍，引导项目申请人更好地了解申报条件、要求和资助政策，

做好申报工作。

一、项目宗旨

为推动我市大健康医药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升创新能

力，搭建一个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平台，将政、产、学、

研、用紧密结合，提升我院服务社会的能力。同时，根据科

技协同创新要求和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进一步加快推进我院的科研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和转化

能力的提升，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人才队伍，遵义市科技局、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双方共同设立"联合资金" 。

二、资助领域

重点围绕医药、生命科学、人口与健康、医疗与信息等

新医药大健康产业领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推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鼓励申报创新性强、

能够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能为新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科

技支撑的开发应用和应用基础项目。



三、资助重点

1.各种重大疾病、危急重症的临床及应用基础研究;

2.医药卫生科学新技术应用研究及其成果转化、推广;

3.特色医药科技和医疗技术的临床研究应用；

4.遵义市急性传染病、地方病和常见病的有效防控与诊

治;

5.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人才团队建设、重点学科建设。

6.医疗新技术、新设备的研究与应用。

7.创新临床护理及应用。

四、项目类别

1.青年人才项目

该类项目针对我院 35 岁以下的中青年医、护、技专业

人员，进行引导、培育性支持，择优资助具有前瞻性、创新

性的临床应用项目。每项资助经费 2.0 万元，研究周期 2 年，

拟资助 5 项。

2.一般项目

该类项目支持创新性强，能够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及引进

先进医疗技术与临床应用的科研项目。该类项目针对院内科

研成果转化及先进医疗技术的引进与临床应用予以引导性

支持。每项资助经费 2.0 万元，研究周期 2 年，拟资助 10

项。



3.重点项目

该类项目根据国家、省市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及纲要，

结合我院优势特色，解决医疗发展重大问题，择优资助具有

前瞻性、创新性的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以此培育申报

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要紧密围绕其所在学科发展的重点

方向凝炼临床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每项资助经费 4.00

万元，研究周期 3 年，拟资助 4 项。

4.博士启动基金

该类项目针对我院博士学位的人员，进行引导、培育性

支持。每项资助经费 3.0 万元，研究周期 2 年，资助项数不

限。

5.创新团队

为了促进医院重点学科及其学科团队建设的发展，培养

和打造行业领军人才及团队，资助以优秀中青年科技人员作

为学科、学术带头人及骨干的研究团体，培养省管专家及省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育打造省级创新人才团队，团队在省

内同行中形成一定得影响力。资助经费 4.5 万元，研究周期

3 年，拟资助 2 项。

五、申报要求

1.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申报基本条件

（1）项目申报人必须是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在职职工，



在读研究生不得作为项目主持人申报。

（2）项目申报人必须是项目的实际主持人，并与项目

组成员具备实施研究能力和时间保证。

（3）项目申请人不得弄虚作假，违背科学道德。对于

提供虚假资料和信息的科技人员，一经查实，将被记入信用

档案，在三年内不允许申报任何项目。

（4）申请人在申报前需阅读《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关于规范联合科技研发资金项目结题的管理规定》，并进行

查重、查新，并附查新报告。经查为重复申报，将不予评审。

2.青年人才项目

项目负责人为具备硕士学位以上（含硕士学位）的 35

岁以下的医、技、护专业人员，有一定的科研技术水平和完

成项目所需的组织协调能力。

3.一般项目

项目负责人为具备中级职称及副高职称的医、技、护专

业人员或硕士学位的人员，并有一定的科研技术水平和完成

项目所需的组织协调能力。正高职称医、技、护专业人员不

得申报一般项目。

4.重点项目

项目负责人是重点学科、特色优势专科及重点扶持专科

中具备正高职称或具备副高职称博士学位的人员，且有主持



省、市、厅级科研项目经历。

5.博士启动基金

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已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的人员，对已获

得医院及其他各级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的人员不再重复资助。

6.创新团队

团队领衔人为正高职称或具备副高职称博士学位的人

员；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把握研究方向、凝练重大科

学问题的能力及较好的协调组织能力。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

和较好的研究工作积累，团队核心成员不少于 5 人，平均年

龄不超过 40 岁，且有近五年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经

历或获得部省市级科技成果奖和发表与课题内容相关北大

中文核心期刊 2 篇以上或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 篇及以上，成

员数 10-15 人。

7.以下人员不能申报

（1）已获得市级及以上立项资助的同类项目不得再申报

联合资金；

（2）每人每年限报 1 项联合资金项目；仍主持承担两项

或两项以上市级科研项目的人员、承担市级科研项目到期未

通过结题并验收的人员不能申报 2017 年度联合资金项目。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办公室 2017 年 8月 31 日印发


